外国语学院综合测评加减分制度
为进一步规范学生综合测评测算，促进综合测评评定过程公平、规范，根据《山东农业大学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办法》相关规定，结合学院实际情况，对综合测评测算进行如下说明。
科学与人文素质
1、学生参加科技团体、发表科技论文以及科技创新、科技竞赛情况参照《学生手册》规定执行评分。

2、人文素质
（1）社团活动
①学生社团成员评分。校级社团：负责人0.5分，骨干成员0.25分，其他成员0.15分；院级社团：负责人0.3分，骨干成员0.2分，其他成员0.1分。
②国旗班：班长0.6分，其他成员0.25分。
③校广播站：站长0.6分，主要负责人0.5分，其他成员0.25分。
④学院话剧社、合唱团、书画社、记者团等：负责人0.3分，其他成员0.15分。
⑤大学生通讯社、学生教学信息中心、东校区英语广播站等：主要负责人0.3分，其他成员0.2分。
⑥以上涉及项目，选择最高分予以评分，不重复计算。
（2）宣传报道
①学生在农大报刊上发表新闻稿件每篇0.2分，在农大信息网发表新闻稿件每篇0.1分，校级以上0.5分。
②学生会新闻中心、记者团负责人因职务发表新闻稿件，农大报予以评分，信息网每人每学期超过12篇对超出部分予以评分。
（3）文体活动
①学生在学校组织的文艺、征文、演讲、书画、辩论赛、知识竞赛等活动中获奖评分，以获得奖状为准。校级：一等奖0.5分，二等奖0.3分，三等奖0.2分；院级：一等奖0.3分，二等奖0.2分，三等奖0.1分。
②参加篮球、排球等体育活动。队长0.3分，成员0.15分。
③学生会、学生团体成员因职务要求参加学生活动不予另外加分。
3、社会实践
（1）调查报告评分，校级优秀0.5分，院级优秀0.3分，班级优秀0.2分，完成0.1分。
（2）社会服务，学生参与社会实践、“三下乡”活动和青年志愿者服务等活动，评分参照学生手册执行。
（3）军事训练，参照学生手册执行。
4、学生干部经历
（1）校、院学生会（校本部）：
 主席团1分，部长0.8分，副部长0.6分，其他成员0.3分。
（2）朋辈辅导室：主任0.8分，成员0.6分。
（3）东校区“三自中心”（学校及学院）：
中心主任0.8分，“三自”主任0.6分，其他成员0.3分。
（4）班委会：班长团支书0.5分，成员0.2分。
（5）以上涉及项目，选择最高分予以评分，不重复计算。
5、资信证书
( 1 )学生考取文化与技能资信证书，如公共关系证书、瑜伽健美操证书、口译证书等，每项证书0.2分（完成所有科目考试加分不超过1分）。
( 2 )学生考取职业资格证书，如教师资格证、记者证、导游证等，每项证书0.5分。
( 3 )学生考取英语四六级证书、英语口语证书、计算机等级证书、汽车驾驶证书等根据《学生手册》规定加分。
加减分
（1）每学期综合测评加分不超过3分（包含双专业加分），双专业加分按照各年级学生手册相关规定加分。

（2）学生违反学校校纪校规按照《学生手册》有关规定进行减分。
（3）学生违反学院日常管理中卫生、纪律视情节严重每次减分0.05-0.5分，减分累计每学期不超过2分。
综合测评涉及思想道德素质、智育素质、身心素质等方面，各年级根据《学生手册》相关规定执行。
附则
未尽事宜按照《山东农业大学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办法》相关规定执行，经外国语学院团委同意后实施。
